
哈尔滨理工大学院处文件
党学字[2012]2号

关于评选2012届优秀毕业生的通知

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为激励广大学生勤奋学习、健康成才、奉献社会，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树立面向基层就业、创业的择业观，激励广大学生勤奋学习、成才报国。根据黑教学〔2012〕32号《关于评选表彰2012年黑龙江省优秀毕业生的通知》和《哈尔滨理工大学学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办法》、《关于评选“心系祖国需要 志愿服务基层”优秀毕业生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学校决定在2012届本专科毕业生中评选表彰一批省级、校级优秀毕业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校级优秀毕业生评选对象、标准、比例及名额
1、评选对象：2012届全校应届本专科毕业生
2、评选标准：根据《哈尔滨理工大学学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办法》和《关于评选“心系祖国需要 志愿服务基层”优秀毕业生的通知》文件精神进行评定。

3、评选比例及名额：按2012届全校应届本专科毕业生总数的5%评选，其中：（1）按照《哈尔滨理工大学学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办法》评选的优秀毕业生，评选比例为应届毕业生总数的4.5%，各学院评选名额详见附件1；（2）按照《关于评选“心系祖
国需要 志愿服务基层”优秀毕业生的通知》评选的优秀毕业生，评选比例为应届毕业生总数的0.5%，由招生与就业工作处负责审核确定。

二、省级优秀毕业生评选对象、标准、比例及名额
1、评选对象：在2012届校优秀毕业生中评选。
2、评选标准：

(1)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在校期间未受过纪律处分；

(3)学习认真刻苦，理论基础扎实，成绩突出，在历年思想品德评定和综合测评中成绩优秀；

(4)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热心各种公益活动，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身心健康，体育成绩达到国家规定的锻炼标准；
    (5)在校期间获得校级（含校级）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称号，有突出的获奖成果或优秀论文，在重大活动中为学校争得荣誉；

    (6)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自愿献身国防事业，主动面向艰苦行业、边远地区和基层就业、创业；
    (7)被评为学校“优秀毕业生”。
3、评选比例及名额：按2012届应届本专科毕业生总数的3%评选，其中：（1）符合省级优秀毕业生评选标准按照应届毕业生总数的2.5%评选，各学院评选名额详见附件1；（2）符合《关于评选 “心系祖国需要 志愿服务基层”优秀毕业生的通知》评选标准评选的校级优秀毕业生直接当选为省级优秀毕业生，占毕业生总数的0.5%。
三、评选办法：

1、由学校领导、学工部、招生与就业工作处负责人组成校级评选工作领导小组；由学院主要领导、学生工作负责人和毕业班辅导员组成院级评选工作领导小组。

2、各学院评选工作领导小组，按照评选条件评出本学院校级、省级优秀毕业生，并在学院范围内公示7天，评选工作要严格按照评选程序进行，做到客观、公正。

3、各学院在3月23日下班前，将公示后无异议的校级和省级优秀毕业生名单（电子版）报送学工部，校级优秀毕业生填写《哈尔滨理工大学学生先进个人登记表》一份（到学工部取），省级优秀毕业生填写《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优秀毕业生登记表》一式两份（见附件2），与《2012年黑龙江省优秀毕业生推荐名单》一式一份（含excel电子版，见附件3）一并报送学工部。
4、校级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对各学院报送的省级优秀毕业生候选人按评选条件进行审核，确定2012届哈尔滨理工大学省级优秀毕业生候选人名单，经学校党委审批后报送省教育厅学工部。

四、凡符合《关于评选 “心系祖国需要 志愿服务基层”优秀毕业生的通知》评选条件的优秀毕业生，学校不允许其违约或办理改派手续，如果因特殊原因需办理违约或改派手续者，学校将取消对该学生的奖励。

附件1：2012届校级、省级优秀毕业生名额分配表

附件2：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优秀毕业生登记表

附件3：2012年省优秀毕业生推荐名单
二○一二年三月十二日 

  党委学生工作部                     2012年3月12日 
   
                               印30份
附件1：各学院2012届校级、省级优秀毕业生名额分配表
	    项目
学院名称
	毕业生
人数
	校级优秀
毕业生
(4.5%)
	省级优秀
毕业生
(2.5%)
	志愿服务基层 优秀毕业生

(0.5%)

	机械学院
	741
	33
	19
	

	自动化学院
	490
	22
	12
	

	计算机学院
	428
	19
	11
	

	应用学院
	362
	16
	9
	

	软件学院
	353
	16
	9
	

	建筑学院
	172
	8
	4
	

	后备军官学院
	108
	5
	3
	

	材料学院
	472
	21
	12
	

	管理学院
	410
	18
	10
	

	经济学院
	478
	22
	12
	

	测通学院
	577
	26
	14
	

	法学院
	136
	6
	3
	

	艺术学院
	195
	9
	5
	

	化工学院
	355
	16
	9
	

	外语学院
	317
	14
	8
	

	电气学院
	754
	34
	19
	

	荣成学院（本科）
	460
	21
	12
	

	合  计（本科）
	6808
	306
	171
	33

	
	
	
	
	

	荣成学院（专科）
	933
	42
	23
	5


附件2：        

优 秀 毕 业 生 评 审 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学 历
	
	政治面貌
	

	学 校
	
	专业班级
	

	综合测评成绩及名次
	

	何时何地受何种奖励
	

	主    要    事    迹
	(注意:反正面打印,主要事迹要求300字左右)

	主    要    事    迹
	

	所在院、系（所）

推荐意见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批准机关

意    见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二份，学校、毕业生个人档案各存一份。                                   黑龙江省教育厅制
附件3：

2012年省级优秀毕业生推荐名单

  学校名称：（盖章）                 学历:

	序号
	姓名
	性别
	院系及专业名称
	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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